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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人制度

仍须完善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民

法典继承编的重大制度突

破与创新。 随着民法典的

实施， 民政部门在特定情

形下可成为遗产管理人并

依法履行遗产管理人职

责。

本期封面案例是民法典施行后， 北京市

首例遗产管理人被诉案， 具有一定典型性。

法院的判决进一步厘清了民政部门担任遗产

管理人案件的裁判规则， 具有一定的开创

性。 该判决对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

人尽到较多扶养义务的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

加以保护， 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尊

重， 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了

在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况

下，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

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同时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按照遗嘱或

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等。 然而， 指定遗

产管理人是否应当作为前置程序， 民法典和

民事诉讼法均没有相关规定， 这就引发我们

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深入思考。 如何在民

法典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遗产管理人制

度，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出台遗产管理人

制度的实施细则。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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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理赔起争议

法院判赔终“安心”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被告主动兑现赔付款项。

2021 年 6 月 16 日， 都安县某加油站为原告阿华 （化

名） 购买了 《团体人身保险》。 同年 7 月 5 日， 阿华自驾二

轮电动车侧翻在行车道内， 阿孟 （化名） 驾驶二轮摩托车实

行左转弯时， 碾压碰撞阿华， 造成阿华和两车不同程度损

坏。 经都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认定： 阿孟承担事故

的全部责任， 阿华不承担事故责任。

经河池市某司法鉴定所鉴定， 阿华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

构成十级伤残。 该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 阿华就保险

金额与保险公司协商未果后， 将该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本案中， 都安某加油站为原告在被告处购买

了 《团体人身保险》， 被告出具了保单， 表明双方对签订保

险合同达成了合意， 双方可依照合同享有相应的权利， 承担

相应的义务。 被保险人即原告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事故致

残， 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 被告应在保险

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法院判决， 被告保险公司赔付原告阿华医疗费 20000

元、 残疾赔偿金 79406 元， 意外住院津贴 1520 元， 合计

100926 元； 本案鉴定费 2300 元由被告负担， 该费用已由原

告阿华向鉴定机构支付， 被告保险公司向原告进行赔付。 判

决生效后， 主办法官及时电话提醒被告督促其主动履行。 目

前， 被告主动兑现赔付款项。

为多获赔偿动起“歪脑筋”

法院开出“诚信罚单”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伪造证据、

虚假陈述的原告傅某， 作出 3000 元处罚决定， 这也是灵川县

法院今年在民事审理过程中发出的第一份司法处罚决定书。

被告李某、 陈某与原告傅某双方骑乘的电动车发生碰撞

后， 被告李某驾车逃逸， 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

某负全部责任。

原告傅某将被告李某、 陈某、 李某某 （后追加起诉） 诉至

法院， 要求被告给付检查费 2400 元， 药费 2600 元， 修车费

600 元， 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 差旅费、 诉讼费 9400 元， 共

计 15000 元， 并向法院提交了盖有“桂林某某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的请假条、 收入证明及停发工资证明。 同时， 在庭审质证

期间， 原告傅某多次声称其提供的证据均为真实。

庭审结束后， 法官在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时， 发现了一丝

端倪。 法官向收入证明上所署的“负责人” 核实时， 发现该

“负责人” 言语躲闪。 法官随即联系材料所盖公章的“桂林某

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核实， 经调查， 原告傅某提交的请假条、

收入证明、 停发工资证明所盖印章， 并非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印

章， 傅某也并非该企业员工， 提供的相应证明系傅某伪造。

随后， 法官传唤傅某了解情况， 并向其阐明提供伪造证

据、 作虚假陈述的后果， 最终傅某承认了自己提供虚假证据，

以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的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傅某

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妨碍案件审理与正常司法秩

序， 依法对傅某罚款 3000元。

首席“把脉问诊”

高效化解“疑难杂症”

近日， 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在湖北省仙

桃市人民法院启动的“诉前鉴定+诉前调解” 工作模

式下， 成功促成双方当事人在诉前达成调解协议， 实

现矛盾纠纷高效化解。

2022 年 8 月， 刘某驾驶小型汽车与李某驾驶的

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李某身体受伤、 两车受

损。 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认定， 刘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李某在出院后与刘某以及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

宜， 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无奈之下， 李某将刘某及

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仙桃法院立案庭在收到立案材

料后， 组织双方进行诉前调解。 调解过程中， 保险公

司对李某单方面所作鉴定结果不服， 申请重新鉴定。

仙桃法院先后委托两家鉴定机构对李某的伤残等

级、 “三期”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费）、 后续治

疗费、 外伤参与度进行重新鉴定， 但两所鉴定机构均

以无法确定李某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是否与损害后

果存在关联， 无法予以明确评定为由， 终止该案鉴定

并退回相关鉴定材料。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为了高效化解纠纷， 承办法官积极与省外有资质

的鉴定机构沟通， 并邀请仙桃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对

案件提出法律意见， 共同参与诉前调解。 法官们最终

促成双方在诉前达成调解协议。 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

李某 19.5万元。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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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定继承人

房产该由谁继承
遇到没有遗嘱、 没有继承人的遗产怎

么办？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一起遗产管理人被诉案件。 法院依法

确认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 认为原告赵女

士起诉民政局符合法律规定， 从道德层面

肯定和鼓励赵女士对无法定扶养义务的侄

子的自愿扶助行为， 依法判决赵女士继承

侄子名下房屋全部份额。

身后名下房产无法定继承人

小雄 （化名） 自幼体弱多病， 父母去

世后便随姑姑赵女士生活。 小雄患有糖尿

病、 肾病等多种疾病， 赵女士不仅照顾小

雄的生活起居， 还陪伴小雄四处就医。

为小雄日后成家考虑， 赵女士支付

13 万余元首付款购买了一套位于河北省

香河县的房屋并持续偿还贷款， 该房建筑

面积 98.87 平方米。 赵女士将房屋登记在

小雄名下。 然而， 小雄在 30 岁时突然因

病离世， 其未婚无子女、 无兄弟姐妹， 父

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均先于小雄去世。

赵女士不是小雄的法定继承人， 无法直接

继承该房屋。

小雄去世前晚， 赵女士给小雄的堂姐

赵某打电话， 说小雄想姐姐。 赵某赶到姑

姑家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小雄， 赵某回忆说

小雄曾对自己说过： “香河的房是姑姑出

钱给我买的， 能不能找个律师录个音， 将

房子过户至姑姑的名下？” 赵某劝他先养

病，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然而， 第二天，

赵某就接到姑姑的电话说弟弟去世了。

小雄的姨及堂姐夫也出庭证明了赵女

士持续照顾小雄的实际情况， 称小雄生前

明确表示房子归姑姑赵女士所有。

姑姑起诉民政局符合法律规定

赵女士认为， 小雄无法定继承人， 生

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 朝阳区民政局

系小雄的遗产管理人， 故将朝阳区民政局

诉至朝阳区法院， 要求继承小雄名下房屋

的全部份额。

朝阳区民政局代理人向法官表示， 根据

法律规定， 朝阳区民政局对自然成为小雄的

遗产管理人没有异议， 但赵女士在小雄死亡

后， 并未将小雄死亡的情况告知居委会， 也

未告知朝阳区民政局， 亦未通过特别程序指

定朝阳区民政局为小雄的遗产管理人， 认为

赵女士直接提起诉讼存在程序瑕疵。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继承人小雄没有法

定继承人， 生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 朝阳

区民政局应为小雄的遗产管理人。 赵女士、

朝阳区民政局对朝阳区民政局成为小雄的遗

产管理人并无争议。 指定遗产管理人旨在解

决双方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存在的争议， 而

非分割遗产、 管理遗产的法定前置程序。 因

此， 赵女士为依法分割小雄的遗产而起诉朝

阳区民政局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判决姑姑继承房屋全部份额

庭审中， 赵女士表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

的遗产”， 并不排除具体情形下酌情给予扶

养人全部遗产。 小雄生前未立遗嘱， 赵女士

主张由其继承涉案房屋的全部份额， 并同意

自行偿还涉案房屋剩余贷款。

朝阳区民政局认为， 本案中， 即使赵女

士对小雄有较多的照顾、 扶养， 也仅能适当

分得遗产。

法院认为， 对被继承人生前的扶养， 通

常见于日常琐事、 生活起居等， 包括经济上

的支持、 情感上的陪伴。 一般情况下， 被继

承人的亲属、 与被继承人关系密切的人会更

了解相关事实。 小雄生前就医留存的联系人

是赵女士， 可以看出小雄生前对赵女士较为

信任和依赖， 且证人证言亦可加以印证， 认

定赵女士是继承人以外的、 对小雄扶养较多

的人。 赵女士系小雄之姑姑， 在无法定扶养

义务的情形下， 出于亲情和关怀对小雄进行

了事实上的扶养， 并在购买涉案房屋方面为

小雄提供经济资助。 这种扶养不是法律上必

须履行的义务， 而是道德层面的自愿扶助。

赵女士对小雄的扶养行为应当予以鼓励和肯

定。 结合分给扶养人的遗产数额应以其对被

继承人所尽扶养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赵女士

分得涉案房屋的全部份额具有正当性和合理

性。 故法院对赵女士的全部诉求予以支持。

综上， 朝阳区法院认定赵女士是继承人

以外的对小雄扶养较多的人， 遂依法判决登

记在被继承人小雄名下某房屋的全部份额由

赵女士继承。 （摘自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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